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1〕39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为深刻吸取“7·15”珠海隧道透水事故教训，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发生，根据7月15日全省安全防范视频会议精神及市安委办、市住建局、区安委办的工作要求，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我局制定了《南海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7月22日
　　（联系人：杨桂波，联系电话：86325722）
　　南海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排查
　　大整治工作方案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陆续发生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事故。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我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根据《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办公室关于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迅速开展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的紧急通知》（佛安办〔2021〕167号）、《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做好当前有限空间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提醒函》（佛安办函〔2021〕25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关于加强房屋规划建设管理严禁私搭乱建的紧急通知》、《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海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21〕133号）、《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办公室转发关于立即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的通知》（南安办〔2021〕135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决定从即日起对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地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做好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有关工作安排上来，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开展“全面检查、严格执法、彻底整治”，要坚持企业自查与政府督查相结合、属地管理与行业督导相结合、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监督检查与严格执法相结合的专项治理模式，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管执法力度，压实各方责任，规范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有效防范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我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地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执法检查的组织工作，特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黄玮瑜副局长担任，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建筑市场监管股、执法监察大队、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负责人担任成员。
　　三、检查时间
　　即日起至10月15日。
　　四、检查内容
　　（一）危大工程
　　1.重点检查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实施
　　（1）施工前必须编制施工方案。重点是方案编制人是否为相关专业人员；方案是否依据规范标准编制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施工方案必须按规定审批或论证。重点是方案审批人是否为企业技术负责人；论证后修改的方案是否再次审批；相关单位和人员是否按照要求进行签字盖章。
　　（3）施工作业前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重点是交底人是否为负责项目管理的技术人员；接受交底人是否为班组全员并签名留证。
　　（4）施工过程中必须按施工方案施工。重点是是否按照方案流程施工，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是否出现方案和实际不符的“两张皮”现象。
　　（5）施工完成后必须经验收合格方可进入下道工序。重点是参加验收人员组成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要求；验收是否量化，验收签名等是否记录在档。
　　2.突出检查5类危大工程
　　（1）基坑支护。重点是基坑支护设计是否依据勘察设计资料，有重大变更时是否重新设计；基坑第三方观测是否由具有资质的单位编制规范的观测方案，发现基坑异常时通报是否及时。
　　（2）土方（隧道）开挖。重点是开挖和降水方案是否与支护方案要求一致；是否存在超挖等现象；是否开展基坑观测。
　　（3）脚手架。重点是脚手架基础的地基垫层、架体与结构物的连接、转角及门洞部位的加强、悬挑部位的处理、水平及外立面防护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4）模板支撑体系。重点是支撑材料（杆件、扣配件）质量是否合格，间距及部距是否过大；纵横向水平杆和剪刀撑是否规范搭设，底部基础是否可靠，悬挑部位是否专门处理。
　　（5）起重机械安装及拆卸。重点是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安装(含拆卸)告知、使用登记是否按规定执行；安装人员、司机和信号司索工是否持有有效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顶升(包括加节、附墙)、拆卸作业前，施工总承包、监理单位是否与安拆单位按规定落实技术交底；安装拆卸过程是否严格按照专项方案及作业规程实施；是否按规定进行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
　　3.落实两项主动报告制度和“六不施工”工作要求
　　根据我局印发的《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建筑施工领域推行风险主动报告的通知》的文件要求，落实以下两项主动报告制度。一是危大工程动工前主动报告。对于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的基坑工程、模板工程及支撑体系、起重吊装及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脚手架工程、拆除工程等危大工程，施工单位在动工前要按规定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组织安全技术交底、制定专门安全应急预案。危大工程施工时，监理工程师、项目负责人要在施工现场履职。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5个工作日内，施工总承包单位需牵头汇总分包单位和监理单位有关情况，向工程所在镇（街道）的安全监督机构或区安监站书面报告危大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人员到岗承诺、安全应急预案等。二是企业主体责任履行主动报告。项目经许可开工后，施工总承包单位一季度内不少于一次向工程所在镇（街道）的安全监督机构或区安监站主动报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情况，包括企业负责人带班检查、项目责任人带班生产、保障安全投入、风险预防和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救援演练、人员教育培训以及危大工程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各参建单位要严格落实施工现场项目经理、班组、岗位员工的安全责任制，严格落实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六不施工”工作要求（即：未落实前期保障措施不施工；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未按规定审批或论证方案、未按方案落实有关措施不施工；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不施工；未进行现场监督不施工；未进行第三方监测不施工；未经验收合格不施工）。
　　（二）有限空间作业
　　根据我局印发的《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海区涉市政工程建设项目有限空间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各参建单位在有限空间作业前要落实好以下要点：作业前是否经风险辨识且建立台账、作业前是否经通风和检测合格、是否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是否落实作业过程监护、电气设备是否符合规定、作业前是否落实审批制度、作业前是否落实培训演练、作业位置是否安装视频监控并能正常使用。特别是涉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的有限空间作业，必须更加从严从细逐项进行排查。同时，辖区内在建工地全面推行房屋市政工程有限空间作业报告制度（施工总承包单位在施工前5个工作日内，将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施工方案或技术交底等资料汇总后向工程所在安全监督机构报告）。
　　（三）防高坠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方案中编制防高坠事故措施，包括在施工现场相应部位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夜间警示标志，要求高处作业人员（包括架子工）持证上岗，落实高处作业安全防护措施，尤其是“三宝”（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四口”（楼梯口、电梯口、预留洞口、通道口）、“五临边”（沟坑槽和基坑周边、楼层周边、楼梯侧边、平台或阳台边、屋面周边）、脚手架搭设、模板搭设作业等防护措施。应按规定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关安全技术交底及安全教育，要求施工人员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具。应编制高处坠落专项应急预案，根据施工进度开展高处坠落应急演练活动，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及可操作性。
　　（四）防汛防台风
　　检查汛期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汛期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和应急预案制定情况；塔吊、施工电梯等建筑施工起重机械设备的基础稳固、拉结及防风装置的情况；临时设施的防雷防触电安全措施落实的情况；应急物资和措施的落实情况；领导带班制度和24小时汛期值班制度落实情况。
　　五、检查安排
　　采取企业自查、各镇（街道）及区安监站抽查、区局督查方式进行。
　　全区在建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立即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进行一次“全覆盖”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检查危大工程和有限空间安全隐患，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并做好自查自纠台账，留置工地备查。
　　请各镇（街道）、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将通知下发到辖区内每一个在建工地，各镇（街道）将通知传达到辖区内每一家建筑业企业，并督促辖区各工地和有关企业严格落实通知要求。同时，在工地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加大抽查检查力度，并于每月13日前将阶段性的简要检查总结报送至我局质安股。
　　我局将适时开展检查，对各企业自查情况和各单位专项检查情况进行督查。
　　六、检查要求
　　（一）各方责任主体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检查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工作实际，精心组织实施。企业各级领导要带头落实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带队检查督导。同时要特别注意涉水在建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深基坑、地下管网等在建工程以及塔吊、脚手架等施工作业在雷雨大风期间要一律停工、停止作业，划定危险区域，及时撤离施工人员。
　　（二）各镇（街道）、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结合大排查大整治发现的问题短板和重大隐患，迅速部署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督促包括项目业主单位、施工企业、监理单位、监测机构等在内的各方主体责任，织就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项目全覆盖、监管无缝隙的在建项目安全责任网，以责任落实兜底安全生产。
　　（三）各镇（街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辖区内所有在建工程加强巡查。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督促工程责任主体进行整改；发现涉及未完善手续的，要求其立即停工和办理完善手续，并进行查处或移交有关部门查处。
　　（四）我局将对自查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全区通报、诚信扣分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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